
西槽头乡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规范涉企行政执

法行为，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执法，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同

时确保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不出问题，

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年度涉企执法检查计划。
一、总体目标

（一）依法依规。所有检查事项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

规或规章依据，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实施检查。

（二）减少企业负担。实行检查计划管理，推行“综合

查一次”机制，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合的联合，避免多头检

查、重复检查。

（三）强化服务理念。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在检查过

程中注重对企业的指导和帮助，促进企业规范发展。

（四）提升执法效能。计划统筹、公正公平，对所有企

业一视同仁，检查标准、程序公开透明，杜绝选择性执法。

通过分类监管、信息化手段，提高执法精准度和效率。

二、工作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

署，规范行政检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严格依据履职事项清单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执

法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根据企业综合情况实施差异化监管，

提升监管精准度，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以

教育整改为主，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及时公开



执法检查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增强执法公信力。

三、检查范围及重点

乡域内各类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贸企业、服务业企

业等，特别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人员密集型经营场所、

涉危涉险相关市场主体。

四、检查方式及频次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具体检查时间

结合企业生产经营规律合理确定，避开生产经营高峰期、节

假日及重大经营活动时段。

对一般领域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低风险对象，同一行政

执法机关对同一市场主体同一经营场所日常检查一般不超

过 1 次/年。

对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涉危涉险企业等重点监管对

象，确需多次检查的，同一行政执法机关对同一市场主体多

次检查间隔应不少于 1 个月，上级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因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专项整治、应急处

置等开展的执法检查，不计入前款规定的年度检查频次。

五、工作要求

一是日常巡查，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定期对企业

进行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二是专项检查，针对

特定领域或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检查，集中力量解决重

点问题。三是联合检查，对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检查事项，

由乡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避免重复检查。



检查过程中应规范执法程序，检查前出示执法证件和检

查通知书，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留存影像资料。强化纪律

监督，严禁执法人员“吃拿卡要”、随意处罚，执法队定期

进行自查，接受群众监督。

六、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乡涉企行政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由

乡长任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统筹协调

全乡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确

保检查工作顺利开展。

严格责任追究。实行“谁检查、谁负责”，建立检查责

任与追责机制，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

提升执法能力。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学习法律法规和业务

知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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